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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不可穿著奇裝異服或擅自修改學號。
2. 攜帶本校規定書包上學，請勿修改學校書包式樣。
3. 服裝經常換洗，扣子脫落立即修補，不戴飾物。
4. 穿著制服，如需繫上皮帶時，以深色皮帶樣式為限。
5. 上體育課應穿規定之運動服(繡上學年度、班級、座號)。
6. 裙子長度不短於膝，長褲為直長筒式。
7. 男女生泳裝部份，以深色為原則。
8. 嚴禁服裝不整及上學、放學及在校期間，學生得穿皮鞋或運動鞋；非有正當理由，不得穿著拖鞋或打赤腳。
9. 時時注意個人衛生，以保持身心健康愉快。
10. 頭髮髮式整齊為原則，如為防止危害學生安全、健康、公共衛生或防止疾病傳染所必要者，學校將視情況經服裝儀容委員會會議通過再行處理。
11.  不穿耳洞、禁戴耳環、項鍊、手鍊、戒指。
12. 服裝：夏季運動服。
夏季制服。
冬季運動服。	
冬季制服。
          ※ 註：制服上衣、運動服裝均需繡上學號。
 13.球鞋：顏色不拘，以自然輕鬆可運動，且適合學生身份為原則。
不可穿的鞋子類型：涼鞋、高根鞋、釘鞋、馬靴等。
 14. 襪子：襪子顏色以單色為主，長度須高於腳踝。
 15. 繡學號範例：冬夏季運動服與制服依照入學年度、班級、座號修繡－
                 如：七年一班一號應繡成  112    01    01
(學年度) (班級) (座號)
七年級 (112學年度入學) 繡綠色。（如1120101）
八年級 (111學年度入學) 繡紅色。（如1110101）
九年級 (110學年度入學) 繡藍色。（如110010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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